
未經發交委員會而通過之決議案

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 R安全理事會第七四九次

及第七五0次會議所審議之間題

決議案九九七（緊特一）

大會，

察悉一九四九年以色列與阿拉伯停戰協定常事

各方迭次蔑視各該協定之規定，並悉以色列武裝部

隊已深入埃及領士，違反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 H

埃及與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， 4

察悉法閉西與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「國之

武裝部隊正對埃及領士從事軍事行動，

察悉經由蘇懿士運河之交通，現已受阻，對許

多國家影韞甚鉅，

對上述情勢之發展表示嚴重之關切，

一．茲視爲當務之急敦促視在當地敵對行動中

之所有各方同意立卽停火，並本斯旨停止以軍隊與

武器·運入該地區；

二．敦促停戰協定當事各方迅卽將一切部隊撤

退至停戰界線之後，勿再越過停戰界線襲擊鄰國領

±，並洛遙停戰協定之規定；

三．建議各會員國避免以軍用品運往敵對行動

地區，凡足以延緩或阻礙本決議案之實施之行爲亦

應一概避免；

四．敦促一俟停火生效，卽行採取步驟使蘇彞

士運河重行開放並恢復安全之航行自由；

五．請嵇書長戴察各方遵行本決議案之情形，

並就此事迅卽向安全理事會與大會具報，以便安全

理事會與大會採取共認爲符合憲章規定之進一步適

當行動；

六．決定在本決議案未經遵行前，緊急屆會繼

續開會。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，

第五六二次全體會議。

4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四年，特別補編第三號。

決議案九九八（緊特一）

大會，

鑒於當前實有便利各方遵行共一九五六年十一

月二日決議案丿L九七（繁特一）之迫切需要，

萩視爲當務之急，請秘書長在四十八小時內向

大會提出計劃，俾憑徵得關係國家同意成立一支緊

急國際聯合國軍，遵照上述決滴案之一切規定確保
並監督敵對行動之停止。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，

第五六三次全體會議。

決議案九九九（緊特一）

大會，

査關係各方迄未全體同意遵行共一九五六年十

一月二日決議案九九七（緊特一）之規定，表示遺

滅，

査該決議案對立卽停火及本斯旨停止以軍隊與

武器運入有關地區一節，視爲特急事項，

復査該決議案敦促停戰協定當事各方迅卽將一

切部隊撤退至停戰界線之後，勿再越過停戰界線襲

睺鄰國領士，並恪遵停戰協定之規定，

一．重申共決議案九九七（緊特一）並再度要

求各方立卽遵行該決議案之規定；

二．授權移書長立卽與關係各方接洽，實旖停

火及停止以軍隊與武器運入有關地區，並請秘書長

就遵行情形逕guug，此項報告至遍限於自本決議

案通過之時起十二小時內提出；

三．請菘書長在聯合國休戰督察團參謀長與團

員協助下促成各方遵令將一切部隊撤退至停戰界線

之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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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會第一緊急特別屆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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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．決定一俟接獲本決議案第二段所稱之秘書

長報告，立卽再舉行會議。

一九五人年十一月四日，

第五六三次全體會議。

決議案－000 （緊特一）

大會，

業已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 H 決議案丿L 九八

（緊特一）睛秘書長本共中所述目的向大會提出緊

急國際聯合國軍計劃，

閾悉移書長關於是項計劃之第一報告書， 5 表

示滿意，對該報告書第四段尤加注意，

一．茲設立緊急國際軍聯合國司令部，着遵照

大會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決議案九九七（緊特一）

之一切規定確保並監督敵對行動之停止；

二．作爲緊急應變之計，指派聯合國休戰督察

團參謀長 E. L. M. Burns 少將爲總司令；

：：：．授權總司令立卽在聯合國休戰督察團覯察

隊人員中徵募軍官若干人，共人選應限於安全理事

會常任理事國以外國家之國民，並授權總司令與秘

書長諮商後直接向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會以外各會

員國徵募所需之共餘軍官；

四．請私書長爲迅卽執行本決議案所規定各項

行動起見採取必要之行政措施。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 13'

第五六五次全體會議。

決議案一00- （緊特一）

大會，

覆按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 13 關於停火、撤軍

及共他有關埃及境內軍事行動事項之決議案九九七

（緊特一）以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關於請秘書

長提出緊急國際聯合國軍計劃之決議案九九」＼（緊

特一），

業已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決議案一000

（緊特一）設立緊急國際軍聯合國司令部，已派聯

合國休戰督察團參謀長爲絲司令，羞卽開始徵募司

5 大會正式紀錄，第一緊急特別屆會，附件，議程項目五，

文件A/3289 。

令部軍官，並已請秘書長採取爲迅卽執行該決議案

所必要之行政措施，

閱悉秘書長就大會決義案九九」＼（緊特一）所

請擬訂之緊急國際聯合國軍計劃提出之第二亦卽最

後報告書， 6 表示嘉許，並已審議是項計劃，

一．核可秘書長報告書第六段至第九段所述關

於緊急國際聯合國軍組織及執行任務之綱頠；

二．同意秘書長報告茜第卜二段所載之聯合國

軍任務規定；

三．睛秘耆長繼續與會員國政府商討出兵袁加

聯合國軍事冝，以達到該軍均衡紐成之目標；

四．請總司令就兵額及組成方式與秘書長諮

商，逕卽進行聯合國軍之全部編租事宜；

丘．暫行核可秘書長報告書第十五段所載關於

籌措聯合國軍軍費之苯本規則；

＇＼．設立諮詢委員會，由下列國家各派代表一

人組成：巴西、加拿大、錫蘭、哥侖比亜、印度、

挪威及巴綦斯坦，並睛該委員會以秘書長擔任主

席，就聯合國軍之策劃及勤務各方面，對共中未經

大會處理且不屬總司令直接主管範圍者，發揮意

見；

匕．授權秘書長與上述委員會諮商後頒發一切

爲使聯合國軍有效執行任務起見必需之條例及訓

令，並採取共他一切必要之行政及執行行動；

八．決定諮詢委員會於完成上開正文第六條及

第七條所規定之當前職責後，應繼續協助秘書長履

行其依據本決議案及共他有關決議案所負之職責；

九．決定諮詢委員會於履行職務之際，如有任

何事件發生經共認爲事屬緊要須由大會本身審議

時，有權循通常程序請求召開大會並向大會提出報

告；

~o. 請各會員國提供聯合國司令部履行任務

所必要之協助，包括來往有關地匾途中過境之便利

在內。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七日，

第五＇弋七次全體會議。

6 仝上，文件A/33020


